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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基本情况。 

为尽快恢复林相，切实保护我县生态环境，我局对桃源镇上

墩村火烧迹地进行复绿，面积为 150 亩，2020 年 3 月开始实施该

项目，计划在 2022 年 10 月完工（三年五抚育）。 

（二）项目决策情况。 

经过局党组会议确定了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对该项目进行勘测

设计，编制项目设计书。 

（三）绩效目标。 

对桃源镇上墩村火烧迹地进行复绿，提升景观效果，总面积

为 150 亩。 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

我局高度重视，由规划财务股牵头、其他相关股室配合，检

查专项资金有关账目，收集整理专项资金支出相关资料，按照项

目绩效自评要求对项目开展自评。 

三、绩效自评结论 

根据《项目绩效自评信息指标评分表》评分，得分 89 分，绩

效评价等级为“优”。 

四、绩效指标分析 

（一）决策分析 

1.项目立项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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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论证决策。 

     经过局党组会议确定了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对该项目进

行勘测设计，编制项目设计书。 

（2）目标设置。 

根据《桃源镇上墩村火烧迹地复绿工程作业设计》进行目标

设置，目标设置完整、合理、可衡量。自评得 6 分。 

（3）保障措施。 

项目主管部门县林业局的组织机构健全，岗位人员职责明确，

内设机构对项目及预算资金的管理责任分工明确，现有管理制度

基本能够保障项目的申报、实施、考核验收等工作真正常运行。

自评得 2 分。 

2.资金落实情况。 

（1）资金到位。 

本次评价的桃源镇上墩村火烧迹地复绿工程的资金来源于

《大埔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用 2017 年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（市县

返拨部分）资金解决我县火烧迹地复绿资金的批复》（埔府函

[2019]58 号），项目资金为 45 万，专项资金足额到位，到位率为

100%。自评得 5 分。 

（2）资金分配。 

桃源镇上墩村火烧迹地复绿工程项目资金分配使用合理，有

助于实现资金的绩效目标。自评得 3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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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管理分析 

1.资金管理。 

（1）资金支付。 

本次评价的桃源镇上墩村火烧迹地复绿工程的资金来源于

《大埔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用 2017 年省级森林植被恢复费（市县

返拨部分）资金解决我县火烧迹地复绿资金的批复》（埔府函

[2019]58 号），项目资金为 45 万，截至 2021 年 12 月，资金支出

共计 18.8904 万元（其中施工进度款 18 万元，设计费 0.8904 万

元），支付率 100%。评分得 6 分。 

（2）支出规范性。 

严格按照相关制度要求，专款专用，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

批程序和手续，确保资金使用合理合法合规。自评得分 6 分。 

2.事项管理。 

（1）实施程序。 

县林业局作为主管单位，对桃源镇上墩村火烧迹地复绿工程

项目履行了主要职责，项目和方案调整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，项

目实施、验收等或方案实施基本上执行相关制度规定，但施工方

的选择未通过招投标程序或政府采购程序。扣 1 分。 

（2）管理情况。 

桃源镇上墩村火烧迹地复绿工程项目资金，是主管单位县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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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局根据工程合同约定条款规定支付给施工方或由财政结算审核

后直接支付给施工方，未发现虚报、错报、冒领项目资金情形，

项目主管单位监管有效。自评分得分 4 分。 

（三）产出分析 

1.经济性。 

（1）预算控制 

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，实际支出未超过预

算计划，自评得分 5 分。 

（2）成本控制 

成本控制在项目按照预算完成的前提下，与同类项目或市场

价格比较，项目实施的成本属于合理范围，未明显高于或低于同

类项目或市场价格。自评得分 5 分。 

2.效率性。 

桃源镇上墩村火烧迹地复绿工程项目（面积 150 亩）从 2020

年 3 月开始施工，4 月底完成种植，9 月-10 月进行第一次抚育；

第二年的抚育时间为 2021 年 3-4 月和 9-10 月；第三年的抚育时

间为 2022 年 3-4 月和 9-10 月。截至 2021 年 12 月，共支出资金

18.8904 万元（其中施工进度款 18 万元，设计费 0.8904 万元）。

目前，此项目已完成第二年抚育任务。自评得分 20 分。 

（四）效益实现度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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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效果性。 

社会效益：通过此项目的实施，不仅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就业

机会，而且促进了生态旅游业的发展，带动了第三产业，对社会

稳定和谐发展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积极的作用。项目未

设定绩效目标，无法准确评估财政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，扣 3

分。 

经济效益：此项目的实施，从长远来看有一定的经济效益，

对壮大县域经济有着积极意义。项目未设定绩效目标，无法准确

评估财政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，扣 3 分。 

生态效益：可提高大埔县森林质量和森林覆盖率，对本地区

的水源涵养、水上保持、调节气候、保护农田、净化空气和生态

环境改善起到积极的作用。项目未设定绩效目标，无法准确评估

财政资金绩效目标实现程度，扣 2 分。 

2.公平性 

该项目的资金安排有效地推动生态建设、生态安全和生态文

明的进程，提高了大埔县森林质量和森林覆盖率，但未能全面地

在项目覆盖范围内开展满意度调查工作，扣 3 分。 

五、主要绩效。 

项目建设竣工后，能更好地加快建设区域森林植被恢复，有

效地推动生态建设、生态安全和生态文明的进程。自评得分 25 

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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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存在问题。 

       无 

七、下一步工作计划。 

    进一步加快项目进度，确保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施

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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